
2024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分 配 方 案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客运和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湘财建〔2022〕38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全市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工作，参照《“十四五”期全省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切块明细表》明确的金额，根据全市农村水路客运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以提升农村水路客运普遍服务能力，促进农村水路客运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按照明确责任、统筹兼顾、注重绩效、平稳推进的原则，促进农村水路客运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农村水路客运补贴工作政策性强、专业性高，事关部分单位、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也是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协调，单位负责人要亲自部署、亲自安排、亲自督促，并安排专人负责抓好落实。
二、分配原则
从2021年起，新一轮油补政策“五年一个政策周期”不变，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继续直接发放给农村水路客运经营者。“十四五”期间，省级以2015-2019年度各地客（渡）运船舶客位数的平均值和地区差异系数为分配依据，资金直接切块到市州，政策期内保持不变。市级以各区县市审核汇总的符合要求的客（渡）运船舶客位数为依据，按客位平均分配，并制定区县市资金分配表。
三、审核与发放
（一）补贴范围

持有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的客运船舶；根据《湖南省渡口设置管理办法》，在批准设立的渡口运营的渡运船舶。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水路客运船舶类型包括普通客船、高速客船、客渡船、汽渡船（车客渡船）等，需持有合格船舶检验证书和船舶登记证书，且购买了船舶承运人责任保险。
（二）申报与审核

1.符合条件的农村水路客运经营者向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填报《2024年度农村水路客（渡）运船舶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供相关船舶证书和经营证照，从事渡运的船舶应经渡口所在地乡（镇）政府签署意见。
2.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船舶数据输入《湖南省水路客运燃油补助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系统），通过系统导出本辖区内《2024年度符合农村水路客（渡）运补贴条件船舶明细表》，将明细表和船舶变化等情况签署意见后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3.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报送的油价补贴船舶资料，对申请补贴船舶是否符合补贴条件进行复审，经审查后，制定了《2024年度株洲市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详见附表）。
（三）资金发放

省级下达资金以后，市本级及所辖区资金，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审核后的《2024年度株洲市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向市财政提交分配到相关区县财政的资金分配方案。各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2024年度株洲市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测算补贴资金，制定资金发放方案并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县级财政发放，其中直接发放到个人的补助资金应通过惠民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
四、严格管理
（一）严格按要求收集上报申报材料。渡运船舶要由渡口所在地乡镇、街道负责落实是否在运营，并在油价补贴申报表上签署是否“正常运营”的具体意见;申报人要与船舶登记证书上的经营人相一致；船舶检验证书要合格有效；保险单证投保期间要与申报年度相吻合。
（二）及时购买船舶承运人责任保险。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建立好各自管辖范围内客渡运船舶的保险台账，检查并督促各船舶及时购买保险，避免出现保险空档期。
附件：2024年度株洲市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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